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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县人民法院文件
永法发〔2021〕38 号

关于印发《永吉县人民法院

信访工作责任制》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永吉县人民法院信访工作责任制》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永吉县人民法院

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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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县人民法院信访工作责任制

为强化信访工作责任，提高人民法院信访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切实保障来信来访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

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责任制。

第一条 首办责任制，是人民法院对来信来访，在首办环节

明确首办责任单位、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确保及时处理信访案件

的责任制度。

第二条 首次接到信访案件的业务庭室和承办人，分别是首

办责任部门和首办责任人。

第三条 首办责任人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信访案件，要认真

审查，及时办理，负责到底。

第四条 首办责任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信访案件，

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转相关部门办理，重新确

定首办责任部门，并告知来信来访人员。

第五条 信访案件由首办责任人负责承办，首办责任部门负

责督促落实。

第六条 包保责任制，是人民法院对属于本院管辖的重大疑

难信访案件确定主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审查处理，并确保妥善解

决问题的责任制度。



—3—

第七条 成立院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本院信访工作的领

导机构，要“一把手负总责，主管院长具体抓”，其他部门相互

配合，通力协作。

第八条 对于进京访、滞京缠访或去省访老户案件、集体访

案件、有可能引发极端行为的上访案件，实行领导“包保责任”，

即根据案件的性质、类型、解决的难易程度等，定领导、定专人、

定方案、定时限，包案化解。

第九条 各分管院领导和庭室负责人对属本院、本部门管辖

的信访案件负责组织、协调、督促和检查落实。

第十条 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制度。

第十一条 信访部门和工作人员应严格履行以下信访工作职

责：

（1）对来信来访和党委、人大、上级法院等领导机关和本

院领导批转的信访案件，逐案详细登记，依法办理；

（2）做好来信、来访的日常统计工作，定期通报、摘报有

关信访工作情况、信息，向上级法院的报告信访工作；

（3）协助做好院领导接访工作，认真记录院领导接访情况。

按照接访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做好登记立案或转办工作；

（4）信访案件办理完毕，及时回复当事人或转办单位。党

委、人大、上级法院等领导机关交办的信访案件，及时报果；

（5）属于法律咨询性质的来访，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不

属人民法院业务范围的，告知来访人向相关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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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对于人数较多、案情复杂或情况特殊的重大信访

案件，要及时向党委政法委和上级法院报告。

第十三条 对进京上访、去省缠访的，有关部门应迅速派员

劝返，并做好善后工作。

第十四条 信访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对于涉访案件，都要

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有关措施不落实不

放过。对因工作不负责任，解决上访案件不力，引发严重后果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永吉县人民法院政治部 2021 年 5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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